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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承揽工程 违约后借用者担责

  借名行为是指行为人
借用他人名义达成缔结法
律关系的行为。因建筑行
业对施工资质等有明确规
定，部分资质不够的施工
单位可能会借用他人资质
和名义承揽工程。这种借
名行为与分包、转包等行
为有本质区别，发生纠纷
时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寒
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中，借用他人名义签
订合同的一方承担相关违
约责任。

  2022年6月，某公司与某安装队、陈某签订
了《设备安装合同》，约定某安装队和陈某承
揽一个项目中的设备安装工程。按照合同，安
装队和陈某到位后，该公司先支付30%的工程
款，主体设备安装完成后再付30%，验收合格
后付至95%，剩余的5%作为质保金。
  合同签订后，该公司按约履行义务，并将
工程材料发货给陈某。不料，陈某在施工过程
中丢失材料，导致工程停工，甚至在2022年7月
明确表示不再施工。该公司认为某安装队和陈
某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返还支付的款项，赔
偿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某安装队表示，因为承揽涉案工程需要对
公支付并开具发票，陈某借用某安装队的公司
账户走账，此事取得了该公司负责人的同意。
虽然合同是以某安装队的名义签订的，但该安
装队只是向陈某出借了名义和账户信息，并不

参与工程施工，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据查明，陈某借用某安装队的名义与该公
司签订合同之前以及施工过程中，都与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保持联系，该负责人对从中联系陈
某承揽涉案工程并无异议。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设备安装
合同》中的乙方为某安装队并盖有公章，从字
面内容应认定合同双方为某公司和某安装队。
但该案提交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
高度契合、相互印证，足以认定陈某并非某安
装队工作人员，而是借名承揽合同，且该公司
也明知事实经过。法院根据证据认定《设备安
装合同》的实际履行方应为某公司和陈某，陈
某因自身原因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系违
约，涉案合同应予解除。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陈某返还工程款并赔
偿违约金。

  “签订合同后，双方当事人都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义务。”寒亭区人民法院法官吉延
东表示，合同一经成立就具备法律效力，双方
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
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
十三条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
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
债务，可以解除合同；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案中，涉案工程在履行期限届满前，陈
某就明确表示不再进行施工。根据上述规定，
该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工程款以及赔
偿违约损失。该公司要求某安装队与陈某共同
担责，但从证据中可以看出，三方均认同陈某
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最终认定由陈某履行
违约责任。
  法官提醒，借名签合同并不会将责任转
移，甚至不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论
是借名方还是出借方，都应规避此类行
为，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法行事。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王雅璇

“跳单”卖房仍需支付中介服务费

 “跳 单”俗 称“跳 中
介”，通常是指在二手房
买卖中，一方或者双方当
事人与中介机构签订中介
合同并享受中介机构提供
的中介信息、交易机会或
者其他促成合同成立的媒
介服务后，为规避或减少
履 行 支 付 中 介 报 酬 的 义
务，绕过中介私自签订合
同的行为。该行为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安丘市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卖房“跳单”的当事人仍
然要为享受到的中介服务
“买单”。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宋雪梅

  2023年3月，赵某通过微信委托某房地产销
售公司的销售经理孙某出售一处房产，约定事
成后支付服务费。孙某收到赵某的房产证及购
房发票后，当即联系客户，带购房人张某到该
房产处看房。
  其间，孙某多次与赵某电话联系，对房产
价格及房屋内的部分家具无偿给付购房人进行
了沟通。两天后，购房人张某签订了买房委托
协议书，并向孙某支付了3000元服务费。
  其后，孙某提示赵某房产过户需要准备的
材料，并再次确认了房间内的家具给付情况，
同时将拟定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发给赵某，
赵某当时回复“可以”。但在孙某将《卖房委
托协议书》发给赵某签字时，赵某再三推脱，
谎称已与他人达成买卖房屋协议，房子不通过

孙某卖了。
  孙某通过案外人了解到，赵某将该房产过
户给购房人张某及共有人名下，认为赵某恶意
“跳单”构成违约，遂诉至法院，请求赵某支
付中介服务费。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为促成
本次交易做了大量中介服务工作，聊天记录等
证据证明孙某与赵某之间形成中介合同关系，
该合同合法有效。孙某为赵某及购房人张某提
供了房产的看房、议价等服务，而赵某利用孙
某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绕开孙某与购
房人张某订立合同，应当向孙某支付报酬。综
合考虑孙某在后期房产过户等过程中未提供服
务，以双方约定的服务费为基础，法院酌定判
决赵某向孙某支付70%的服务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
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
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
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
报酬。
  “民法典实施后，‘跳单’行为正式上升
到法律层面予以规制。”安丘市人民法院民二
庭一级法官陈宗宝表示，是否构成“跳单”的
违约行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中介
人提供了房源信息或成交机会并积极履行媒介
服务；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委托人利
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私下成
交或另行委托他人居间成交；委托人存在逃避
支付（不付或少付）报酬的恶意行为。

  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在《卖房委托协议
书》上签字，但是孙某为促成中介活动积极提
供了媒介服务，且赵某在聊天记录中予以认
可，因此双方之间成立合同且合法有效。赵某
利用孙某提供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恶意绕
开孙某，与张某订立合同，主观上具有逃避支
付报酬的不正当目的，构成违约。
  诚信是公民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基石。法官提醒，“跳单”行为既失德
又违法，不仅会损害中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
增加房屋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房屋合同成立
后，双方当事人需恪守契约，中介方应当勤勉
履责，委托方应支付报酬或者中介方从事中介
服务支出的必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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